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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授权使用他人作品
被判赔偿2万元

在《我不是药神》中，片头第2分35秒出现如下情节：镜

头扫过男主角经营的保健品店，照片墙出现一张印度新德

里建筑物的照片，该照片约占画面六分之一，出现的镜头时

长为2秒。经比对，这张照片和张某2015年12月发布在马

蜂窝平台上的游记配图在画面结构、色彩、拍摄角度、光影

基本一致，但电影中的照片没有“AperLink”字样水印。

根据张某提供的电子底片，该照片拍摄于2015年9月

20日。《我不是药神》拍摄于2017年，根据片尾署名，著作权

由坏猴子文化公司享有。

根据《我不是药神》官方微博，截至2018年7月26日，

电影票房已破30亿，超过8602万名观众。电影目前仍在腾

讯视频、优酷视频、芒果TV等网站进行传播。

在原告张某和被告坏猴子文化公司的纠纷中，张某主

张坏猴子文化公司使用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其署名权、

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获取报酬权，要

求被告赔偿自己经济损失48万元。坏猴子文化公司则主张

其是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

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构成合理使用。

审理法院认为，坏猴子文化公司使用涉案作品的行为

并未征得张某的许可，侵害了张某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电影作品中，制片者通常会以片

头、片头字幕或者屏幕标注等方式为编剧、摄影、作词、作曲

等作者署名。参考该种署名方式，坏猴子文化公司在涉案

电影中使用张某涉案作品不存在无法署名等特殊情况，但

却在使用涉案作品时未以适当方式表明张某的作者身份，

侵害了张某的署名权。坏猴子文化公司应当为此承担停止

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

最终，坏猴子文化公司被判向张某公开致歉并赔偿张

某经济损失2万元。

律师：影片中对照片的使用
不属“合理使用”范畴

从媒体报道来看，本案中的争议焦点就是这幅摄影作

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的范畴。

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王成荣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最新

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

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

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

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为什么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拍到的摄影作品就不适用

这条呢？王成荣表示，从电影片段来看，是以1/6的画面、持

续2秒的镜头完全展示了摄影作品，没有对其进行介绍和评

论，也不存在利用这个照片来说明其他问题。该公司未经

授权也未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已经影响到了他对其作品

的对外授权并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在这种情况，是不能

认定出品方对涉案的摄影作品构成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

的。最终，法院的判决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作品被侵权就能获高额赔偿”
是真的吗？

每当有原作者在网络上维权，称有电影、综艺等未经

授权使用自己的作品，都会有网友评论“可以去起诉了，

提前恭喜博主获得高额赔偿”“可以提前看看房试试车

了”……“天价赔偿”真的存在吗？著作权被侵害的赔偿标

准是怎样的？

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

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

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

用费给予赔偿。

王成荣律师告诉记者，如果被侵权人能够计算出自己

的实际损失，并且有充足的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法院可依据

此来确定赔偿数额。如果计算不了，还可以根据侵权作品

的获利来计算。如果这两者都不好计算，还有一种办法。

同样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

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

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从事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的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

多数情况下的赔偿金额并没有大众想象中的那么高，大多

数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实际损失和违法所得都难以计

算，“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像《我不是药神》案件中的这类个

人维权，法院的判决尺度会相对高一些，对于一些批量性维

权的企业，可能一张图获得的赔偿就在1000元左右。”

签约后生源减半
机构转让起争议
法院：政策出台未超出合理预期，
不属于无法预见的情势变更

《厦门晚报》彭菲 湖检

两个朋友合伙接手了一家公司及

公司经营的托管机构，签约当月就遇上

“双减”政策出台，由此引发了新旧老板

间的矛盾。一方说，合同的基础条件发

生了重大变化，要解约；另一方则表示，

政策的出台事先双方都知晓，转让价还

因此被压低了。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发

布了一起涉及托管机构的合同纠纷。

原告：约半数家长要退费
继续履约不公平

2021年 7月上旬，江女士和罗女

士二人接手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及公

司经营的托管机构。公司原本是项女

士和邱女士所有。两方签订了《转让协

议书》，转让费26万元。当月，江女士、

罗女士先支付了10万元，次月又支付5

万元，逐步进行转让交接。

江女士、罗女士称，7月下旬，国家

发布了“双减”政策（注：《关于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8月，福建省又针

对中小学课后服务发布相关通知（注：

《福建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推进

全省中小学课后服务扩面提质工作的

通知》）。她们支付第二笔转让费后，得

知公司经营的托管机构约有半数家长

要退费，签约时约有90名学生，一下子

少了40多个。江女士和罗女士认为，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继续履

约对她们不公平，双方开始“拉锯”。协

商不成，江女士、罗女士向湖里区法院

起诉，要求解除《转让协议书》，返还已

支付的转让款15万元，赔偿垫付的经

营支出7000余元。

被告：对方早已知晓政策
还因此压价6万元

在法庭上，作为前任经营者，项女

士和邱女士却有不同说法。她们说，双

方在签约前的大半年就开始沟通，转让

前，关于“双减”政策已有消息传出，江

女士、罗女士知晓，还以此为由压价，最

终转让费从32万元降至26万元。项

女士和邱女士不同意解除《转让协议

书》，希望继续履行。

项女士还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作

为证据——2021年 6月，江女士曾表

示：“担心政策会影响招生”“价格能低

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其实还是风险

很大的。”到了2021年8月下旬，双方

出现矛盾，江女士在微信中表示：“26

万转40个生源，换你们，你们愿意吗？”

法院：属于商业风险
驳回诉讼请求

湖里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在

《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国家出台“双减”

政策，客观上对教育培训、学生托管行

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从签订前双

方的磋商内容可知，江女士不仅对政策

有所预知，还以该情况可能带来的风险

作为筹码商谈转让价格。因此，国家

“双减”政策的出台并未超出江女士、罗

女士签订《转让协议书》时的合理预期，

不属于无法预见的情势变更，属于商业

风险。江女士、罗女士以情势变更为由

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不足。湖里区法院

判决驳回了她们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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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
用了这张照片被判赔2万元
《现代快报》陈子秋 蔡梦莹

电影《我不是药神》自2018年上映以来，就票房口碑双丰收。不过，近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上发布了一则与

《我不是药神》有关的民事判决书，因未经许可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使用了原告张某拍摄的印度新德里建筑物照片，

北京坏猴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坏猴子文化公司”）被判赔偿张某2万元。


